
議 會 文 件 106/2010 號  

(11 月 18 日 會 議 討 論 )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 

 

動 議 辯 論：反 對 心 光 盲 人 院 暨 學 校 與 發 展 商 合 作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提

交 規 劃 申 請 Y/H10/5 號，謀 求 將 該 校 的「 政 府、機 構 及 社 區 」用 地 改

劃 為 「 住 宅 」 用 地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請 各 議 員 就 上 述 議 題 發 表 意 見 。  

 

背 景  

 

2. 徐 遠 華 議 員 以 書 面 提 出，要 求 在 2010 年 11 月 18 日 舉 行 的 南

區 區 議 會 第 十 九 次 會 議 上，就 心 光 盲 人 院 暨 學 校 與 發 展 商 合 作 向 城 市

規 劃 委 員 會 提 交 規 劃 申 請 Y/H10/5 號，謀 求 將 該 校 的「 政 府、機 構 及

社 區 」 用 地 改 劃 為 「 住 宅 」 用 地 （ 見 附 件 一 ） 。  

 

3.  按 照 南 區 區 議 會 會 議 常 規（ 2008–2011）第 16 條 及 第 17(1)條，

南 區 區 議 會 主 席 同 意 將 有 關 議 題 納 入 南 區 區 議 會 第 十 九 次 會 議 的 議

程。秘 書 處 已 邀 請 相 關 政 府 決 策 局 及 部 門 派 員 出 席 會 議，並 就 徐 遠 華

議 員 的 查 詢 提 供 書 面 回 覆 (見 附 件 二 至 五 )。 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4.  請 各 議 員 就 上 述 議 題 發 表 意 見 及 進 行 討 論 。 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0 年 1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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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三  

 

規 劃 申 請 Y/H10/5號 ： 心 光 盲 人 院 暨 學 校 的 改 劃 申 請  

 

根 據 我 們 了 解，如 一 個 辦 學 團 體 申 請 把 一 幅 學 校 用 地 改 劃 作 其 他

用 途 ， 規 劃 署 會 徵 詢 教 育 局 的 意 見 。 就 心 光 盲 人 院 暨 學 校 (心 光 )的 個

案，我 們 知 悉 心 光 向 政 府 申 請 把 心 光 學 校、老 人 院 舍 及 學 前 中 心 現 址

的 土 地 由「 政 府、機 構 或 社 區 」地 帶 改 劃 為「 住 宅 」地 帶。據 我 們 所

知 ， 教 育 局 和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均 被 徵 詢 意 見 。  

 

教 育 局 考 慮 了 有 關 地 權 的 條 款，心 光 對 改 善 視 障 學 生 服 務 的 良 好

意 願，以 及 對 視 障 兒 童 的 影 響 後，對 辦 學 團 體 及 規 劃 署 表 示 原 則 上 不

反 對 該 地 帶 改 劃 的 申 請 ， 前 提 是 心 光 須 符 合 下 列 五 項 條 件 ：  

 

(a)  由 於 遷 移 是 由 辦 學 團 體 提 出，教 育 局 不 會 提 供 學 校 用 地 供 遷

校 重 置 之 用 ， 亦 不 會 承 擔 建 築 及 遷 移 的 開 支 ；  

(b)  辦 學 團 體 應 準 備 承 擔 遷 移 的 全 部 責 任，包 括（ 但 不 限 於 ）建

築 開 支 、 搬 遷 開 支 、 標 準 及 非 標 準 的 傢 俱 及 設 備 ：  

(c)  對 於 會 增 加 教 育 局 經 常 性 開 支 的 任 何 建 築 /安 裝 工 程，均 需 先

獲 得 教 育 局 的 批 准，例 如 會 導 致 學 校 的 宿 額、特 別 室 及 設 備

數 目 增 加 的 工 程 ；  

(d)  辦 學 團 體 應 就 特 殊 學 校 的 遷 移，諮 詢 家 長、學 生、員 工 及 關

注 團 體 ；  

(e)  辦 學 團 體 應 知 會 教 育 局 其 賣 地 所 得 收 入 的 計 劃 用 途。教 育 局

認 為 該 項 收 入 應 該 用 於 視 障 學 生 或 整 個 社 會 。  

 

為 保 障 學 生 的 利 益，我 們 亦 會 確 保 辦 學 團 體 購 買 作 遷 校 重 置 的 土

地 適 合 及 足 以 容 納 有 關 學 校 所 需 的 設 施、地 點 及 交 通 設 施 適 合 學 生 ，

以 及 他 們 就 遷 校 重 置 的 建 議 向 家 長、學 生、員 工 及 關 注 團 體 作 適 當 的

諮 詢 。  

 

教 育 局  

2010 年 11 月  



附 件 四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第 十 九 次 會 議  

心 光 盲 人 院 暨 學 校 規 劃 申 請  

 

 

 心 光 盲 人 院 暨 學 校 (心 光 )的 地 段 是 經 公 開 拍 賣 形 式 出 售，其 土 地 契

約 並 無 用 途 限 制。因 此 改 變 該 地 段 作 為 住 宅 用 途 並 不 涉 及 土 地 契 約 的 修

訂。我 們 從 土 地 政 策 角 度 上 對 心 光 向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提 出 的 規 劃 申 請 沒

有 特 別 意 見 。相 信 規 劃 署 及 有 關 政 策 局（ 教 育 局 及 勞 工 及 福 利 局 ）應 更

適 合 回 應 徐 議 員 提 出 的 問 題。此 外，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亦 會 對 該 規 劃 申 請

作 適 當 考 慮 。  

 

 

發 展 局  

2010 年 11 月  



附 件 五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（ 2008-11） 第 十 九 次 會 議  

有 關 心 光 盲 人 院 暨 學 校 的 規 劃 申 請 最 新 發 展  

 

 

就 徐 遠 華 議 員 提 出 的 第 (1)及 第 (3)問 題 ， 規 劃 署 有 以 下 回 應 ：  

 

(1) 在 過 去 十 年 內 ， 南 區 內 只 有 位 於 域 多 利 道 (近 薄 扶 林 狗 房 )的 「 政

府、機 構 或 社 區 」用 地，在 2000年 獲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(城 規 會 )批 准

以 私 人 發 展 模 式 興 建 長 者 屋 ， 並 附 設 護 老 設 施 。 地 政 總 署 現 正 處

理 有 關 換 地 的 申 請 。  

 

(3) 就 心 光 盲 人 院 暨 學 校 重 建 項 目 的 申 請 ， 位 於 薄 扶 林 道 與 置 富 道 交

界 處 以 北 的 一 段 薄 扶 林 道 近 海 的 一 邊 ， 規 劃 意 向 是 把 樓 宇 高 度 盡

量 保 持 在 薄 扶 林 道 路 面 之 下 ， 以 保 存 優 美 的 景 觀 和 該 區 的 整 體 特

色。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都 會 小 組 在 2009年 6月 19日 的 會 議 上 原

則 上 不 反 對 將 該 地 盤 用 作 發 展 低 密 度 及 低 矮 的 住 宅 ， 而 建 築 物 的

密 度 及 高 度 則 不 應 超 過 現 時 學 校 的 水 平 。 申 請 人 於 本 年 9月 9日 向

城 規 會 提 交 補 充 資 料 ， 包 括 重 建 計 劃 改 為 現 有 建 築 物 的 地 積 比 率

及 高 度，即 地 積 比 率 為 1.9倍 及 主 水 平 基 準 上 151米 的 高 度。其 後 ，

申 請 人 在 11月 8日 去 信 城 規 會，要 求 城 規 會 延 遲 考 慮，以 便 他 們 遞

交 進 一 步 資 料 。 城 規 會 在 11月 12日 的 會 議 上 ， 准 許 申 請 人 於 兩 個

月 內 提 交 補 充 資 料，而 城 規 會 將 於 收 到 資 料 後 的 3個 月 內 考 慮 整 個

申 請 。 城 規 會 並 告 知 申 請 人 ， 將 不 會 批 准 再 次 延 期 的 要 求 。 規 劃

署 在 收 到 申 請 人 的 補 充 資 料 後 ， 會 諮 詢 相 關 政 策 局 及 部 門 的 意

見 ， 綜 合 分 析 後 再 呈 交 城 規 會 考 慮 。  

 

 

規 劃 署  

2010 年 11 月  




